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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名誉权、探视权和祭奠权
上法庭“掰扯”明白

为了维护自己的探视权、名誉权和祭奠权，当事人不约而同选择
了打官司。

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金睛芝律师认为，随着《民法典》增设了人格
权编，确认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还包括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不再隐忍，纷
纷通过诉讼来维权。

她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好自身人格权的同时，也要小心避
免伤害他人的人格权，因此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社交原则和行为准
则，比如要学会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不使用侮辱性或歧视性
的语言，不进行人身攻击；在公共场合做某些行为和在社交媒体上发
表言论时，一定要换位思考会不会对他人名誉和情感造成影响，从而
加以避免；如果认为自己的人格权受到侵害，可以向案例中的当事人
学习，用各种正当途径和手段积极维权。

案例：李女士与张先生婚后生
育一子。在离婚诉讼中，张先生单
方将儿子带走，李女士多次联系、
前往其所在地探望等均未果。李
女士便诉至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
禁令，要求张先生立即停止侵害李
女士享有的，对婚生子的抚养权和
探视权，停止藏匿儿子。

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
后，四川成都成华法院经审查认
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监护权，承
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保护
的权利与义务，监护人依法履行
监护职责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夫
妻任何一方不得以抢夺、藏匿未
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或阻
碍另一方行使监护权、探视权。

李女士申请禁令具有现实紧
迫性，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
定条件，遂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裁定作出后，张先生将儿子带回，
李女士与儿子团聚。

法官表示，人格权侵害禁令
属于一种临时性的保护措施，旨
在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
人格权侵害禁令一旦发出，即具
有法律效力，若被申请人违反人
格权侵害禁令，法院将视情节轻
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
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请问申请人格权侵害禁
令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金晴芝：《民
法典》第997条充
分考虑人格权保
护的特殊性，增加
了关于申请法院
责令行为人停止
有 关 行 为 的 规

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
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
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
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
害的，有权依法向法院申请采取
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
施。

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必须满
足这些构成条件：第一、行为人必
须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
格权的违法行为，即行为的紧迫
性；第二、不及时制止将使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三、权利主体需提供相应的证
据；第四、权利人必须主动向法院
提出申请，申请的内容必须明确具
体，包括明确的对方当事人、申请
采取的具体措施等；第五、申请禁
令还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法院在严格审查人格权侵害
禁令申请时，除了会考虑是否满
足上述五个条件，还会将公共利
益纳入考量范围。

记者：根据司法实践，除了案例
中提到的情况，还有哪些情况申请
禁令的成功率较高？

金晴芝：根据司法实践，以下
两种情况申请禁令的成功率也较
高。一是人身保护令适用范围以
外的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例如网
络侵权行为，尤其是针对名誉、隐
私等方面的侵权行为，如不及时
加以制止，损害后果可能会被无
限扩大；二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的
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例如行
为人在网上发布相关的侮辱、诽
谤他人的信息，侵权行为处于持
续状态，可以通过发布禁令的方
式予以制止。

我的探视权由人格权侵害禁令来保护

案例：小英和小美认识十
多年且从事同一行业。二人
因工作问题产生矛盾后，又因
情感问题矛盾加深，小美对小
英心怀怨恨。于是在微信朋
友圈和微信工作群中，小美连
续发布侮辱、诋毁小英的内
容，指责其插足他人感情等。
小美的微信好友中有大量本
地同一行业人员，都看到了她
发布的朋友圈。除此之外，小
美还通过微信私聊的方式向
双方多名共同好友散布这些
言论。

小英认为，小美的行为给
自己的生活造成极其恶劣影
响，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誉
权，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判令小美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1000元。

小美则认为“我的朋友圈
我做主”，自己有权发表对于
某些人与事的看法或主张，虽
然用语有些过激，但不能证明
自己有错。

山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小
美在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发
送文字信息，对小英的品德、
声望、信用等发表了带有侮辱
性质的个人评价，给小英的名
誉造成一定影响，导致她精神
困扰，其行为已经侵害了小英

的名誉权。综上，法院判决小
美在微信朋友圈向小英赔礼
道歉，并综合小美的过错程
度、涉案言论的传播范围、小
英的社会评价遭受的影响等
因素，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
金予以支持。

记者：如何判断我的言词
是否造成了对他人名誉的侵
害？是不是使用了骂人的言
词或是讲了难听的话就是侵
权？

金睛芝：判断言词是否造
成对他人名誉的侵害，需要综
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言
论中是否包含捏造或歪曲事
实的内容；二是是否使用侮辱
性言辞贬损他人名誉；三是在
传播信息时，是否对内容进行
了必要的核实，尽到了合理核
实义务；四是看受害人的社会
评价是否因侵权行为而降低；
五是要结合言论的恶劣程度、
发布频次、持续时间等因素综
合考量损害程度；六是是否基
于事实的意见性表达，只要不
构成侮辱就不构成名誉侵权；
七是要看表达与评价是否客
观公正，不脱离基本事实。

因此并不是所有使用骂
人言词或讲了难听的话都算
侵权，关键在于这些言论是否
符合上述侵权构成要件。如

果言论虽然令人不悦，但并未
造成社会评价的降低，或者是
基于事实的意见表达，可能不
构成名誉权侵权。

记者：像河北邯郸未成年
人杀人案案发后，网民用“小
杀人犯”“三小恶魔”等声讨，
其家人能否以“法院未判决之
前孩子是无罪的”为理由，认
为这些言论侵犯了孩子的名
誉权，伤害了家长的人格尊
严，起诉网民要求赔偿呢？

金晴芝：这需要根据网络
言论的具体情况来判断，侵犯
名誉权的构成通常需要满足
以下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
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如侮
辱、诽谤等；二是行为人在实
施侵权行为时，需要具备主观
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三是
被侵权人的名誉受到了实际
的损害；四是损害结果与侵权
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虽然嫌疑人未经审判，其
法律地位尚未最终确定，但通
常情况下，仅有言论而缺乏实
际损害事实（如真实名誉损害
的证据），通常不足以直接认
定为侵犯名誉权，尤其是当言
论主要基于案件本身进行批
评或讨论，而非出于侮辱或诽
谤的主观恶意时，法律通常不
会介入。

朋友圈侮辱他人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侵权行为

李女士与张某生前系恋
爱关系。2024年初张某因故
去世。年过八旬的张某母亲
赵阿婆委托侄孙小张料理丧
事。张某遗体火化时，李女士
也前来送别，并经在场的小张
等人同意，取走了部分骨灰以
怀念追思。

几天后，得知此事的赵阿
婆觉得李女士的行为严重影
响了自己对儿子的安葬和祭
奠，还称自己向李女士索要骨
灰未果，一度言语不和，自己
因此事身体不适，多次就医治
疗，精神伤害巨大，于是向法
院起诉，要求李女士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5万元。

近日，北京门头沟法院经
审理认为，小张作为赵阿婆委
托办理丧事的亲属，有权管
理、安排张某的骨灰。对于赵
阿婆所称向李女士索要骨灰，
其拒不归还的经过，因赵阿婆
拿不出确切的证据，应当承担
举证不利后果。李女士与张
某生前系恋爱关系，她取走骨
灰系出于情感寄托，且进行了
适当的安置，并未损坏骨灰。
案件审理过程中，李女士已经
向赵阿婆归还了骨灰，不影响
赵阿婆祭奠。

综上，李女士的行为并不
符合侵犯他人一般人格权的

要件，不构成对赵阿婆人格权
的侵害。赵阿婆提交的住院
记录不足以证明其人格权受
到侵害，法院对其关联性及证
明目的不予采信。最终，法院
判决驳回赵阿婆的诉讼请求。

记者：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亲
友，如果案例中的事情不是发生
在老母亲的儿子身上，而是老母
亲的某位七大姑八大姨、叔伯兄
弟、远房亲戚等人的身上，她是
不是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认为对
方侵犯了自己的祭奠权，要求对
方赔偿？

金晴芝：祭奠权的主体需
要与死者具有某种特定身份
关系，通常包括死者的近亲
属，如配偶、父母、子女等。在
确定祭奠权行使的顺序时，应
根据与死者关系密切程度，适
用一定的规则，如第一顺序为
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顺序
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
姐妹等。

如果是远房亲戚，那么老
母亲是否能够主张祭奠权，需
要根据她与死者的关系密切
程度来判断。如果与死者的
关系一般或较为疏远，不处于
祭奠权行使的优先顺序中，那
么她就无法主张祭奠权。因
此，如果老母亲不是死者的近
亲属或者与死者的关系不足

以构成祭奠权的行使主体，那
么她主张祭奠权缺乏法律依
据。

记者：案例中的李女士如果
偷偷取走骨灰，哪怕事后归还，
或是经在场家属同意取走骨灰，
但事后拒不归还的话，法院会不
会判决支持老母亲的诉请？

金晴芝：法院在判断是否
侵犯祭奠权时，会考虑行为人
是否具有过错、行为与损害结
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
因素。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张
某前女友擅自取走骨灰，并且
没有告知张某母亲，或者拒不
归还，使老母亲无法对张某追
悼、哀思，该行为在一定程度
上侵犯了其祭奠、悼念的权
利，构成对老母亲祭奠权的侵
犯，法院会支持老母亲要求赔
偿精神损害的请求。

儿子生前女友取走骨灰,八旬老母起诉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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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晴芝 江苏苏正律
师事务所律师。


